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第 34次會議記錄 

 

   日 期：2024年 7月 9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海港政府大樓海事處 24樓會議室 A室  

      

出席者 

主 席 :  史強先生  海事處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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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坤鍵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港務 

蕭邦泰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本地船舶 

趙奇晶先生  海事保險業 

黃志明先生  海員訓練 

范 強先生  海員團體 

李劍峰先生  載貨船隻營運 

温子傑先生  小輪及觀光船隻營運 

溫志光先生  渡輪船隻營運 

方智輝先生  內河貨物營運 

楊上進先生  漁業 

胡祖榮先生  遊艇營運 

羅崇奭女士  船舶建造及維修業 

 

秘  書 :  陳頴珊女士  高級行政主任(總務) 

 

列席者 

陳思賢先生  助理處長/本地船舶及考試 

林港稀先生  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 

伍毅榮先生  海事處總經理／海員事務及考試 

裴志強秘書*  港九電船拖輪商會有限公司 

(*旁聽者) 

 

因事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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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辭 

 

 1.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會議。主席介紹旁聽者，以及向所有與會者講述本地船隻

諮詢委員會的內務守則。 

 

 

I.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經主席確認作實，委員一致通過上次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文本已上載至海事處網

頁。 

 

   

II. 新議事項 

 

 (i)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4／2024 號 – 對《工作守則》-- 第 I, II, III 和 

IV類別船隻安全標準的綜合修改引入電池動力船隻標準 

 

 3. 

 

4. 

 

 

 

5. 

 

 

 

6. 

 

 

7. 

高級驗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林港稀先生講解文件。  

 

溫子傑先生(小輪及觀光船隻營運)查詢是次建議綜合修改所針對的船隻是以 24

米以上或以下較多。林港稀先生表示暫時以長度少於 24 米的低風險船隻較多，

例如私人遊艇。 

 

溫志光先生（渡輪船隻營運）查詢會否對船員的資格有所要求。海事處總經理／

海員事務及考試伍毅榮先生表示沒有特別要求，最主要是透過相關廠家按個別船

隻的設計提供相關訓練。 

 

趙奇晶先生（海事保險業）查詢相關電池動力船隻有否再區分岸邊充電或換電池

的船隻。林港稀先生表示文件是針對所有電池動力的船隻，因此並無特別區分。 

 

主席補充今次諮詢文件針對電池動力船隻的標準，岸上相關設施的標準會由其他

政府部門考慮。 

 

 8. 經討論後，各位委員同意通過會議文件第 4／2024號。 

   

(ii)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5／2024 號 – 建議對本地合格證明書申

請人／持有人實施健康證明要求 

 

 9. 海事處總經理／海員事務及考試伍毅榮先生透過簡報形式講解文件。 



 
 

   

 10. 

 

 

 

 

11. 

 

 

 

 

 

 

12. 

 

 

 

 

13. 

 

 

 

 

 

 

14. 

 

 

15. 

 

 

16. 

 

主席補充相關的建議是與其他主流港口例如內地與時並進。另外，海事處已把適

用於遠洋船的標準排除在外。海事處有考慮到船上操作性以及本地情況，亦參考

了運輸署的健康要求而作出相關建議。由於健康證明牽涉醫療專業知識，處方亦

已聘請專家以建議相關健康標準。 

 

溫子傑先生(小輪及觀光船隻營運)表示業界與處方的方向是相同的，亦認同措施

有好處，但業界未必清楚當中專業名詞，而且檢測成本可能較高，建議由業界提

供一定數量的人數予處方先進行試驗。主席表示同意進行一個包括不同年齡、不

同船種、不同身體情況的人數做一個試驗。溫先生表示業界對於 2024 年第三季

實施有所擔憂。他亦查詢可否到政府醫院做相關健康證明。主席表示暫時未到此

階段，將會再作進一步探討。 

 

溫志光先生（渡輪船隻營運）表示他從安全的角度出發表示支持，建議可以根據

年齡去釐定不同的健康證明要求。伍毅榮先生表示現時的建議是不分年齡，因為

是按疾病的嚴重程度而考慮發牌與否。主席表示安全要求應該要一致，但 65 歲

以上的牌照人士檢測頻率將會較密。 

 

考慮到所需時間，胡祖榮先生（遊艇營運）查詢處方容許申請人多久前申請續牌。

伍毅榮先生表示按現時要求可於牌照到期前六個月開始申請續牌，健康證明書的

有效期為一年。胡先生表示支持是次文件，希望處方盡早通知個別單位，如遊艇

持牌人是比較多個體戶。執行時，他期望時間上可以寬鬆處理。伍毅榮先生表示

處方將透過短訊通知申請續牌，並會於短訊內包括相關資訊，以供個別申請人檢

索。 

 

范強先生（海員團體）查詢如果驗身不合乎標準船長是否不獲發牌。伍毅榮先生

表示將交由醫生專業決定，如果嚴重致達不到健康標準，申請人不會獲發牌照。 

 

楊上進先生（漁業）查詢處方做健康檢測的大約價錢。主席表示暫時未有，將會

再與醫生商討 。 

 

經討論後，各位委員同意會議文件第 5／2024號的方案。主席表示同意委員提出

的建議，在正式執行前會先行進行測試，再根據測試結果與業界就實施細節等保

持聯絡，並於有需要時再作調整。 



 
 

  

   

 

 

  (iii)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6／2024 號 –《商船（本地船隻）

（本地合格證明書）規則》及《本地合格證明書考試規則》的擬議修訂 

— 新增批註 

   

 17. 海事處總經理／海員事務及考試伍毅榮先生講解文件。 

   

 18. 

 

 

 

 

19. 

 

 

 

 

20. 

 

 

21. 

溫子傑先生(小輪及觀光船隻營運)查詢是否與培訓 IGF 新船種有關。伍

毅榮先生回覆相關新增批註包括新燃料船、石油運輸船以及氣體運輸

船。溫子傑先生查詢培訓準則以及安排，並請處方於會後提交相關資料

參考。 

 

伍毅榮先生回覆因應運作需要已就廣州海運技工學校的培訓課程作出

批核，另外亦批准武漢以及上海的培訓課程。至於可否邀請廣州老師前

來香港作出培訓，處方將會再作安排，並會於會後提供更多關於廣州培

訓課程資料作參考。 

 

黃志明先生（海員訓練）補充學校已經與廣州海運技工學校進行商討，

並會着手跟進。 

 

就溫志光先生（渡輪船隻營運）查詢香港是否承認內地所報讀相關的訓

練，主席確認處方已批核廣州、武漢以及上海的培訓課程。 

 

 22. 經討論後，各位委員同意通過會議文件第 6／2024 號。 

   

   

  (iv)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7／2024 號 – 本地安全管理制度 

   

 23. 高級驗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林港稀先生透過簡報形式講解文件。 

   

 24. 

 

 

 

25. 

 

 

 

26. 

就溫志光先生（渡輪船隻營運）查詢如果實施不如理想，會否有後果。

林港稀先生補充是次安全管理制度是協助船公司加強安全文化，實施安

全管理制度與發出牌照與否並無關係。 

 

溫子傑先生(小輪及觀光船隻營運)表示感謝處方在實行本地安全管理制

度中將會採取積極理性態度協助業界推行。主席亦感謝業界支持推行相

關制度。 

 

李劍峰先生(小輪及觀光船隻營運)建議可以安排更多安全講座。主席表



 
 

 

 

27. 

 

 

 

 

 

 

28. 

 

 

 

29. 

示同意，並會一如以往加強海上安全教育。 

 

趙奇晶先生（海事保險業）提出香港的海上事故多與天氣相關，查詢本

地安全管理制度有否提及相關情況時的處理方法。林港稀先生回覆處方

將與不同的船公司合作，協助公司撰寫相關安全管理制度。曾向個別公

司反映天氣相關的處理事宜，由於船公司更清楚相關處理問題，框架將

由海事處提供，並交由船公司按實際運作模式而釐定，海事處將參與相

關制定。 

 

助理處長/本地船舶及考試陳思賢先生查詢如果船公司實行安全管理制

度，保險公司會否降低相關保費。趙奇晶先生回覆保險業界歡迎實行此

制度，相信會於保費方面作出反映。 

 

經討論後，各位委員同意通過會議文件第 7／2024 號。 

 

   

III. 其他事項 

 30.  

 

溫志光（渡輪船隻營運）建議坪洲大利島對出安裝輔航設備或繫泡，   

主席表示將會轉交相關同事跟進。 

   

 31. 主席匯報三條法例的最新進展: 

i. 《2024 年船舶法例 ( 電子證書及電子文件 ) ( 修訂 )條例草案》

已於今年 7月 5日開始實施。如果有漁民不大了解電子證書申請程

序，可以聯絡內河航行及本地考試組跟進，以安排簡介會。 

ii. 《海上安全（酒精及藥物）條例草案》已於 2024 年 6月 26日於立

法會通過，並會於 2025 年 1 月 1 日實施。海事處已開展相關準備

工作，並會繼續作出宣傳。 

iii. 《2024 年船舶法例(燃料使用及雜項修訂)條例》已於 6 月 26 日交

給立法會，審議進行中，處方現正制定相關工作守則。 

   

 32. 就電子證書方面，楊上進先生（漁業）希望處方可以正式向內地海事部

門作出通報，亦希望處方幫忙年紀較大的漁民以適應新措施。主席表示

會作出跟進。 

  

 

 

 

 

   



 
 

 

IV. 散會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25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容後公布。 

 

 

 

海事處委員會組 

檔號：L/M(11) to MD-COM F02-000-01A-001 


